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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設置標準 

校長 高雄市立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學校）每校置校長一人，專任。 

主任 學校各處、室及分校置主任一人，均由教師兼任。 

組長 學校按班級數依下列原則設處、室及組： 

(一)六班以下者，設教導、總務二處及輔導室。教導處設教務、學生事

務二組，並置資訊教育執行秘書一人。總務處設事務一組。 

(二)七班至十二班者，設教務、學生事務、總務三處及輔導室。教務處

設教學設備、註冊二組，並置資訊教育執行秘書一人。學生事務處

設訓育、體育衛生二組。總務處設文書、事務二組。輔導室設輔

導、資料二組。 

(三)十三班以上者，設教務、學生事務、總務三處及輔導室；並自行視

學校需要設十二組。 

(四)設有特殊教育班三班以上者，於輔導室增設特殊教育組。 

(五)設有技藝教育班三班以上者，於輔導室增設技藝教育組。 

(六)十三班以上者，得增設資訊組一組。 

前項各組置組長一人，教務處、學生事務處、輔導室組長、資訊教育執

行秘書及副組長由教師兼任；總務處組長得專任，惟業務縮減時，學校

得改置兼任。 

副組長 學校班級數達六十一班以上者，學生事務處及輔導室得共置副組長一人

至三人。 

教師 教師員額編制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一般地區學校：教師員額編制每班置二.二人，每九班增置教師一人；

全校未達九班者，增置教師一人。教育局並得視當學年度減班情形，

適度控管編配每九班增置一人之員額。 

(二)偏遠地區學校：應按教師授課節數滿足學生學習節數定之。其計算

公式，偏遠地區學校全校教師員額=(全校學生每週學習總節數+全校

教師每週兼任各項職務總減授節數)÷專任教師每人每週授課節數。 

    前款全校教師每週兼任各項職務總減授節數係依高雄市國民中學教

師及兼任行政職務人員每週授課節數編排要點規定之主任、組長及

導師每週授課節數計算。專任教師每人每週授課節數以十八節計

算。 

特殊教育班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



進用辦法辦理；體育班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規定辦理；

藝術才能班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設立標準規定辦理。 

輔導 

教師 

學校依學生輔導法規定置專任輔導教師，班級數十五班以下者，置一

人；十六班以上者，每十五班增置一人。 

前項專任輔導教師與兼任輔導教師之配置，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

一日起，於九年內逐年完成。完成前，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所附之國民中學逐年增加專任及兼任輔導教

師進程一覽表規定辦理。 

專業輔

導人員 

學校班級數達五十五班以上者，應至少置專業輔導人員一人。 

 

專任運

動教練 

學校得依國民體育法規定置專任運動教練若干人。 

幹事、

管理員、

助理員或

書記 

幹事、管理員、助理員或書記員額編制如下： 

(一)十二班以下，置一人。 

(二)十三班至十八班置三人。 

(三)十九班至三十二班置四人。 

(四)三十三班至四十六班置五人。 

(五)四十七班至六十班置六人。 

(六)六十一班至七十二班置七人。 

(七)七十三班至八十八班置八人。 

(八)八十九班以上置九人。 

前項均非採分段計算；學校並應依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

調整配置幹事或管理員職稱之人數。 

圖書館 

專業人員 

至少應置一人，且專業人員占圖書館工作人員之比率應達三分之一：其

專業人員，得由符合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規定之教師或職員專任或兼

任。 

護理師或

護士及 

營養師 

護理師或護士及營養師之員額編制依學校衛生法規定，覈實檢討設置。 

人事 

人員 

人事人員員額編制依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理要點規定辦

理。 

主計 

人員 

主計人員員額編制依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規定辦理。 

普通工

友、技

術工友 

普通工友、技術工友員額配置依各級公立學校工友員額設置基準規定辦

理。 

學校設游泳池者，置泳池技工一人，救生員（約僱）依游泳池管理規範

辦理。 

學校設公辦公營廚房辦理午餐者，置廚房技工一人。現有廚房技工以凍

結出缺不補為原則，並以本市現有不設廚房之廚房技工辦理超額移撥。 

學校警衛技工職缺由各校現有職工轉僱、移撥，或其工作檢討委由民間



辦理，該職缺應即予凍結出缺不補。 

普通工友、技術工友業務改採替代措施者，其員額應予控管，並核實減

列預算員額數。 

籌備處 籌設新學校，置籌備處主任一人，得專任，總務主任一人，專任。 

其他 學校得依組織再造原則調整行政組織，其員額得調整訂定，並報高雄市

政府核辦。 

備註：專任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依教育部補助相關規定辦理。 


